
为什么说猫狗肉产业是黑色产业链？

国家法律与政策体系的全面否定

猫狗肉黑色产业链的违法性并非源于单一规定，而是由国民经济分类、畜禽目录管理、种畜禽规

范及经营范围准入构成的政策闭环，从根源上否定了其合法性基础。

法定畜禽范畴的明确排除！2020年5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犬猫明确

排除在33种法定畜禽范围之外，特化为伴侣动物。

猫狗肉产业被界定为“黑色产业”，并非主观评判，核心依据在于从国家产业政策到法律规

范，犬猫均被明确排除在合法食用动物范畴之外，其养殖、屠宰、销售等全环节均缺乏合

法依据；而实际运作中，该产业普遍依赖盗捕、毒杀等非法手段获取货源，全程规避监管

与税收，对公共安全、经济秩序与社会伦理造成多重危害。这种“无合法根基、全链条违

法、多维度危害”的特征，使其必然被纳入黑色产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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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猫亦未被列入《种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根据《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

从事种畜禽或商品代仔畜生产经营须取得许可证，犬猫不在合法种畜禽范围内，经营犬猫幼仔用

于食用无法获得许可，彻底杜绝了规模化食用犬猫养殖的合法性。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畜牧业（A03类）仅涵盖猪、牛、羊等传统食

用畜禽的饲养活动，犬猫因未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故不纳入畜牧业管理范畴。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经营范围规范表述查询系统》中亦无“犬猫养殖”“猫狗肉加工”等合法经营类

目，从经营准入环节彻底阻断猫狗肉黑色产业链的合法化路径。

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仅纳入该目录的畜禽（如猪、牛、羊等）具备合法养殖、屠宰、加工的政策

基础，并可享受检疫、补贴等配套支持。犬猫被排除在外，其养殖、屠宰、加工等全环节均缺乏

政策依据，从制度源头切断了猫狗肉“合法销售”的可能性。

犬猫屠宰检疫制度未出台

以非食用定位阻断合规漏洞

我国动物屠宰检疫制度的核心逻辑是  “属性先行”，即根据动物的食用或非食用属性设定监管规

则。犬、猫因被明确界定为非食用动物，其屠宰行为自然不纳入法定检疫范畴，这一制度设计从

根本上否定了犬猫肉屠宰的合法性基础。

根据《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经营、运输的动物需附有检疫证明，农业农村部  2023 年  4

月发布的《关于印发  < 生猪产地检疫规程  > 等  22 个动物检疫规程的通知》（农办牧〔2023〕

12 号）明确将犬、猫列为非食用动物，并规定其检疫监管适用《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规程》（农

牧发〔2023〕16 号）第  4.4.1 .6 条。该条款仅要求对犬、猫进行狂犬病免疫抗体检测，不涉及

任何屠宰环节的卫生安全评估。因为非食用动物的屠宰本就不属于法定检疫监管范围，无需针对

其制定专门的屠宰检疫规程。





犬猫的非食用动物属性，决定了其屠宰行为不具备合法基础，自然无需纳入食用动物的屠宰检疫

体系。由于非食用动物屠宰不适用法定检疫流程，犬猫直接丧失进入食品流通领域的合法资质。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未经检疫的肉类严禁采购、销售；若此类肉品流入市场，根据

《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销售者将面临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刑事追责，形成法

律追责闭环。

可见，犬猫肉屠宰的违法性并非源于  “检疫规程缺失”，而是其非食用动物的属性从根本上否定

了屠宰行为的合法性；检疫制度的设计只是对这一属性的法律确认，而非主观阻断合法化路径的

手段。这种  “属性定性质、制度保执行”  的体系，从源头切断了犬猫肉通过合规检疫进入市场的

可能性。

* 猖獗的非法运输犬猫车辆在高速国道畅通无阻



全链条违法：从源头到终端的系统性犯罪

犬猫肉黑色产业链的运作全程规避法律监管，形成“来源非法、运输违规、屠宰无序、销售违法”

的闭环，每一环都充斥着对法律的漠视与突破。

来源非法性：盗捕毒杀成主渠道，非法来源占比超80%！我国不存在合法的肉用犬养

殖行业，这一事实已被央视新闻2021年“食用狗肉产业链调查”专题报道及农业农村部

官方回复明确证实；公安部2024年通报进一步指出，所有毒狗案件中涉案犬只均无合

法来源证明，印证了非法产业链的泛滥。

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区所谓“农村收狗”模式实为非法链条的伪装！从业者无合法收

购凭证，来源全程不透明，通过“游击式”收购规避监管，实质是将盗抢、毒杀的犬只

包装为“合法养殖”流向市场。

运输环节：检疫逃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屠宰、

出售或者运输动物前，货主必须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后

方可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该条款明确要求运输犬猫必须执行“一犬一证、一猫

一证”的法定程序，禁止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动物进入流通环节。

制度设计层面，合法检疫证明的用途项仅允许填写“饲养”“展览”等非食用类用途，明

确排除“屠宰”“食用”选项。这一限制通过《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得以强化，

规定运输犬猫必须凭有效检疫证明且用途须与申报一致。实践中，即便贩运者伪造证

件，其标注的“饲养”用途与后续“屠宰”加工行为直接冲突，导致运输环节的合法性基

础彻底丧失。该制度设计从源头否定食用犬猫运输的合法性，使非法产业链无法通过

合规程序获得流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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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非法运输犬猫相关案例

加工环节：非法屠宰！非法屠宰场卫生条件恶劣，缺乏基本消毒与检疫流程，布鲁氏

菌病、狂犬病等病原体污染风险极高。我国对肉类实施严格的食品安全全程溯源制

度，要求从养殖、屠宰到销售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追溯记录，确保来源可查、安全可

控。但犬猫肉因未被纳入合法食品原料范畴，完全脱离溯源体系监管，无法满足《鲜

（冻）畜、禽产品》（GB2707-2016）卫生标准。

销售环节：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肉类！犬猫肉因无法提供合法检疫证明和追溯

信息，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关于“禁止生产经营未经检

疫或检疫不合格的肉类”之规定。更隐蔽的是，部分非法产业链将犬猫肉加工为肉干、

肉丸、肉馅等半成品，冒充猪肉、牛肉、羊肉等常见肉类流向市场。消费者虽未主动

选择犬猫肉，却可能因误食面临剧毒残留和病原体感染的双重风险，形成重大公共卫

生隐患。

03





* 部分非法屠宰犬猫相关案例

政策与司法双重打击非法犬猫肉产业链

2023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肉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3版）》，明确将肉制品原料限

定为畜、禽动物肉类，犬猫被排除在可食用畜禽名录之外。该细则从生产许可源头阻断犬猫肉产

业化可能，规定企业若违规使用非名录内原料将直接丧失许可资质。

司法实践中，2025年安徽潜山毒狗肉案，李某等10人使用含氰化物及琥珀胆碱的毒镖盗杀农户

犬只，累计毒杀千余条，加工形成5000斤毒狗肉流向市场。法院依据《刑法修正案（十一）》对

剧毒化学品犯罪加重处罚的规定，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主犯李某有期徒刑三年；其

他9名从犯分别获刑一年至两年不等，罚金合计28万元。此案系安徽省首例对毒狗肉犯罪适用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危险物质罪）与第一百四十四条（有毒食品罪）数罪并罚的典型案

例。



2024年湖北大冶毒狗肉案，罗某某使用含氰化物“三步倒”毒饵毒杀土狗6只，销售给叶某某后，

其中2只毒狗被加工成卤制品流向餐馆。法院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罗某某有期徒刑十个



月，并处罚金1万元；以盗窃罪判处叶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同时，检察机关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两被告支付销售价款 10倍赔偿金8000元，并在省级媒体公开

道歉。



两案分别从生产许可准入限制与刑事司法追责两个维度形成闭环打击，彰显法律对危害食品安全

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猫狗肉黑色产业链对

公共安全、经济秩序与社会伦理的三重冲击

犬猫肉黑色产业链的非法性不仅体现在法律层面，更对公共卫生、经济秩序与社会伦理造成系统

性危害，其负面影响已渗透至社会多个领域。

公共卫生安全的重大威胁：来源不明的犬猫因未经过正规动物检疫及健康检测程序，

可能成为多种人畜共患病原体的宿主，这些病原体可通过直接接触（如宠物互动、伤

口暴露）、间接接触（如接触被污染的环境或物品）甚至食用等途径传播至人类，对公

共卫生安全构成直接且紧迫的威胁。

非法屠宰行为加剧病原体扩散与环境污染风险，非法屠宰窝点普遍存在卫生条件恶

劣、设施简陋等问题，且未执行任何消毒防疫流程。屠宰刀具、操作场地、冲洗水源

等关键区域长期被病原体污染。此类污染物不仅会持续破坏周边生态环境，更可能通

过水流、空气或运输工具扩散至合法畜禽养殖场，引发养殖动物大规模感染疫病。

盗捕犬猫体内的有毒物质残留直接危害消费者健康！盗捕者为提升“效率”，常使用氰

化物、毒鼠强、氯化琥珀胆碱等国家严格管控的高毒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并不会随犬

猫死亡而分解，反而会在其体内形成稳定残留。当被毒杀的犬猫肉通过非法渠道流入

市场并制成肉制品后，有毒物质会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食用此类肉制品可能导

致急性中毒、慢性器官损伤甚至致癌等严重健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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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度一火锅店因销售狗肉被依法处罚

畜牧业经济秩序的破坏：人们的肉类消费总量是相对固定的。当消费者选择购买或食

用猫狗肉时，必然会减少对合法畜禽肉类（如猪肉、牛肉、鸡肉等）的消费量。这种

消费行为的偏移会破坏畜牧业的经济秩序！合法养殖户需要承担从种苗引进、饲料采

购、疫病防控到环保设施建设及合规屠宰检疫等全链条的高成本运营。然而，犬猫肉

黑色产业链通过非法低成本的运作模式（如逃避环保和防疫监管），利用“劣币驱逐良

币”效应，严重挤压了合法畜禽产品的市场空间。其暴利本质在于将环保、防疫等社会

成本转嫁给公众，同时侵占合法养殖户的销售份额，最终损害整个畜牧业的可持续发

展。

社会伦理的冲击：犬猫作为人类伴侣动物，其社会属性已获法律明确认可。现有多项

法规将其排除在食用动物范畴之外，中国消费者协会2024年调查数据显示，83%的

消费者明确反对食用犬猫肉，反映出社会伦理共识的强烈抵制。这种情感纽带在司法

实践中具象化，2023年江苏宜兴毒狗案引发5亿人次关注，社交媒体曝光的盗宠事件

（如小区监控记录的摩托车盗狗、家门口瞬间消失的宠物猫）持续冲击公众道德底

线，形成"宠物即家人"的集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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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非法运狗车上的金毛



* 部分宠物被偷盗相关案例

屠宰环节的乱象同样令人触目惊心，部分非法屠宰窝点竟公然开设于菜市场等公共场

所。例如株洲天纺农贸市场、清远农批市场、龙岩武平县闽西赣边农产品交易市场，

以及多地海吉星市场内，均存在公开宰杀犬猫的违法行为。此类场所不仅完全缺乏基



本的卫生防护措施，还将血腥宰杀过程直接暴露于公共视野，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

严重负面影响。

*株洲天纺农贸市场



犯罪链条滋生恶性治安事件：从多地警方通报及涉非法运输猫狗案件来看，偷盗家养

宠物及流浪猫狗已成为黑产链条的重要源头，以下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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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江苏泰兴查获一起黑产惯犯运输来源不明猫咪案件，涉案猫咪中多只

佩戴项圈且包含品种猫，直接印证其“有主”属性。

2024年12月，湖南射埠派出所破获“盗杀、加工、销售”全链条有毒狗肉犯罪案

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同年湖南多地破获的毒狗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通过毒

针射杀家犬后实施盗窃，全年累计带破盗窃案23宗。

2024年11月，河南信阳查获千余只猫狗非法运输案，同期另有河南濮阳一辆载有

500余只犬只的非法运输车在逃逸途中于正阳被查扣。经核实，这些动物多为盗抢

的宠物及流浪动物，部分犬只佩戴项圈或芯片，直接造成家庭财产损失。

2024年8月，北京某地查处非法养犬窝点，查获34只来路不明的犬只（含携带身

份芯片的宠物犬），案件覆盖盗窃、运输至屠宰的全链条。

2024年12月，河北一只佩戴定位项圈的猫咪被盗后，其定位信息显示从河北转移

至广东省佛山市某鱼塘附近。志愿者通过追踪定位线索举报，最终发现了该隐蔽于

鱼塘边的非法杀猫窝点。

2025年7月湛江雷州、2025年8月毕节七星关多起违规放行犬猫事件中，前者有

失主通过佩戴定位项圈的宠物发现非法运输车辆位置，后者有失主通过现场志愿者

辨认出自家宠物狗！

…………



* 两辆被违规放行的非法运输车上均有被偷盗的宠物犬

通过互联网检索可见，此类“盗宠、运输、屠宰”的恶性案件几乎遍布全国！这些本应

在主人身边享受关爱的毛孩子，因猫狗肉黑色产业链的存在，被迫经历被偷盗、辗转

运输、残酷屠宰的悲惨命运，不仅侵害了公民财产权益，更对主人的情感造成严重伤

害。

地方立法实践与结论：法治底线不容突破

近年来，多地立法已印证犬猫肉黑色产业链的违法性本质！深圳2020年施行的《全面禁止食用

野生动物条例》通过白名单制度，将犬猫明确排除在可食用动物范围外；珠海2023年修订条

例，以可食用三要件（列入畜禽目录、依法许可、检疫合格）禁止犬猫屠宰销售；吉林2024年

修订《畜禽屠宰管理条例》，删除“食用犬”条款，消除法律冲突！



修改于2025年08月23日

综上，犬猫肉产业的“黑色产业链”属性，是基于“无合法制度根基、全链条违法操作、多

维度社会危害”的刚性结论。国家通过政策闭环从源头否定其合法性，而盗捕毒杀的来

源、逃避检疫的运输、私屠滥宰的加工、违规销售的终端，系统性违反《动物防疫法》

《食品安全法》《刑法》等法律规定。


